
加州公佈影音遊戲法案臨危憲爭議

　    加州州長阿諾‧史瓦辛格於 2005 年 10 月 7 日簽署禁止販售暴力影音遊戲 (Violate Video Game) 與未成年人之影音遊戲法案，影音遊戲業者對於此法案之通

過表示強烈抗議，主張該法案違反美國憲法修正條文第一條言論自由之保護。 

　　該法案禁止販賣或出租具強烈暴力色彩之影音遊戲與未滿 18 歲之未成年人，同時要求此類遊戲必須於包裝正面依據規定標誌標示明顯之「 18 」字樣，違

者將處以 1000 美元以下之罰金。州長史瓦辛格先生指出，這些遊戲多半是為成人所設計，是否讓青少年接觸此類遊戲，應由其家長決定之，故此法案並未限

制該未成年人之家長購買或租用該類遊戲提供未成年人使用。 

　　美國「影音軟體業者協會」 (Video Software Dealer Association) 以及「娛樂軟體協會」 (Entertainment Software Association) 等業者代表計畫以訴訟方式爭

議此法之合憲性並予以推翻，而美國聯邦法院曾對於華盛頓州之類似法案作出不利之判決，使得此法案之未來仍為一個未知數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美國其他州

亦有類似法案通過，其中包括伊利諾州以及密西根州，目前「娛樂軟體協會」針對此兩州之法案已於聯邦法院提起訴訟。

http://www.leginfo.ca.gov/pub/bill/asm/ab_1151-1200/ab_1179_bill_20050916_enrolled.html

http://news.com.com/Game+industry+to+fight+California+video+game+law/2100-1040_3-5892665.html

http://news.usti.net/home/news/cn/?/world.law/1/wed/dc/Uus-videogames.ROjC_FO8.html

http://news.com.com/Schwarzenegger+signs+video+game+bill/2100-1043_3-5891668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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